
 

   中国法学会邮件系统

用户名  

密 码  

 登录

  信息检索  

包含字符  

检索内容  　　-经济判例

检索字段  所有字段

排序字段  标题

排序方式  降序

 检索

  一月信息排行 Commun 

法学论坛 >> 典型案例 >> 经济判例 

本层分类： | 民商判例 | 刑事判例 | 经济判例 | 劳动判例 | 行政判例 | 审监判例 | 执行判例 | 海
事判例 | 知识产权判例 

经济判例    

格布•舍马克尔有限合伙公司与上海市对外贸易总公司

随船债务转移纠纷案 

阅读次数： 755  2006-5-12 8:35:00 

格布•舍马克尔有限合伙公司与上海市对外贸易总公司随船债务转

移纠纷案 

      原告：格布。舍马克尔有限合伙公司。 

      被告：上海市对外贸易总公司。 

      原告联邦德国的格布。舍马克尔有限合伙公司因被告上海市对外贸

易总公司所购贝尔。庇（m／vb  ellpe）号轮负有随船债务35000余

西德马克，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偿付债款。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查明：1983年8月15日，巴拿

马海洋霸王航海公司所属贝尔。庇号轮，在罗马尼亚康斯坦萨港要求原

告供应一批舱面物料、机械备件及食品等。原告按其要求于同年8、9月

间，将货物分三批从不来梅市运给贝尔。庇号轮，并开具5张合计3556

1.72西德马克的货物发票。货物清单经船方签名盖章认可。在双方规定

的30天付款期限后，原告多次向船方催索货款，均无结果。 

      1983年12月22日，巴拿马海洋霸王航海公司与被告签订合同，将

贝尔。庇号轮以437402美元卖与被告，交船期限为1984年1月15日

前。原告获悉这一情况后，于1984年1月6日，以电传通知被告，言明

贝尔。庇号轮尚有债务未了，并主张对该船行使优先受偿权。被告于1

月10日，电告巴拿马海洋霸王航海公司，表示只有在原告律师证明该轮

对原告不负债务的情况下才能接船。巴拿马海洋霸王航海公司11日回电

称，虽然原告的索款要求不合理，但又表示为了船舶交易的进行，可提



供44000马克的银行担保，作为被告卷入诉讼时的损失赔偿。1月13

日，巴拿马海洋霸王航海公司通过瑞士斯堪的纳维亚银行委托中国银行

上海分行，向被告提供了44000马克的担保（其中货款34000马克，诉

讼费用10000马克）。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与巴拿马海洋霸王航海公司

签订的担保书中规定，原告索赔请求之提出不得迟于1984年12月31

日。随后，被告于1984年1月16日办理了贝尔。庇号轮的交接手续。 

      原告因多次向被告催索债款没有结果，于1984年6月7日向上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这一债权的性质，属于随船设置的优先债

权”。7月4日，被告答辩称：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因

为船舶的所有权转移而成为原告的债务人，何况原告起诉前该船已拆

除；根据有关国际惯例，原告起诉已超过6个月时效；银行担保是巴拿

马海洋霸王航海公司根据被告的接船条件提供的，并非根据原告的债权

请求而出具的。 

      在该案审理期间，原、被告委托的代理人曾在庭外进行协商，双方

同意被告支付货款的50％，以了结纠纷。原告给其委托的代理人回电

称：“尽管不完全同意你们作出的解释，但接受此解决办法”。据此，

双方达成协议。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对该协议审查，认为协议没有明

确被告的责任，原告并非完全出于自愿，且协议内容显失公平，故不予

认可。 

      1984年9月28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审理，根据我

国法律和有关国际惯例，确认：原告因对贝尔。庇号轮供货而与巴拿马

海洋霸王航海公司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原告开具的货物发票和贝

尔。庇号轮签署的收货回单为证，而被告提不出船方已经清偿债务的证

据；被告在接收贝尔。庇号轮前，已知该轮对原告负有债务，在巴拿马

海洋霸王航海公司对原告的索赔请求提供相应的银行担保后，被告方汇

付了全部船款，办理了接船手续，这表明被告接受了贝尔。庇号轮的债

务转移，被告答辩与原告不存在债务债权关系，也不承认因船舶所有权

转移而成为原告的债务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该船的拆除，是在原告向被

告提出债权请求和巴拿马海洋霸王航海公司提供担保之后，因此，这不

意味债务的消失；关于时效问题，原告在规定付款期满6个月内，曾分

别向巴拿马海洋霸王航海公司和被告提出权利主张，巴拿马海洋霸王航

海公司在通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具的担保书中，对这笔可能发行的债

务纠纷，规定了接受请求的期限在1984年12月31日之前，故应视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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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中断，原告提起诉讼，是在索赔期间。据此，此项债务债权应予认

定。被告在知道贝尔。庇号轮有债务纠纷的情况下，同意接受巴拿马海

洋霸王航海公司提供的银行担保，然后办理接船付款手续，应视为被告

接受了贝尔。庇号轮该项转移的债务。因此被告应向原告偿还该项债

务。 

      在法院依法公开审理后，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进行调解。原告同意。 

      1984年10月27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民诉法（试行）第九

十七条的规定，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又鉴于原告考虑到被

告接受担保货款34000马克限额的事实，经调解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应在1984年11月10日前，将巴拿马海洋霸王航海公司向

被告提供的用以支付原告货款的担保金34000西德马克偿还原告。 

      二、诉讼费711.23西德马克，由被告从其接受的巴拿马海洋霸王

航海公司提供的诉讼费用担保中支付。 

      三、原、被告的律师费用自理。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985年8月17日第232次会议，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总结审

判经验时，认为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审理，分清了是非，明确

了责任，依法维护了外国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来源：法律无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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